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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大城鄉 101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案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經由本計畫在推動的歷程中與地方互動接觸、意見交流後，發現地方居民在

環境保護改善、環境發展的觀念上已慢慢有所成長與轉變，對於這片居民共同生

活的土地與環境，逐漸培養出珍惜、愛惜與關愛之情。而本計畫著重於環境改善

保護、社區再生、產業永續與地方發展共識的凝聚，是需要長時間的持續努力與

推動，但在此次計畫當中，已能見其效益的萌芽，部份居民逐漸接受本計畫所提

出的發展概念與措施，未來冀望透過大家持續的引動力，一步一腳印，打造綠林

活水大城鄉，讓過程中苦澀的汗水，凝結成美麗的結晶，建構出未來本地美好願

景與藍圖。 

一、結論  

（一）地方互動交流與意見瞭解  
透過地方參與工作的辦理，運用參訪活動、問卷訪談調查、地方說明會

召開等多元互動方式，建搭溝通橋梁，多面向的與地方居民產生互動交流與

意見交換，灌輸不一樣的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觀念，多數民眾認為本地應著

重發展休閒觀光、生態觀光與進行環境品質的保護與改善，顯見民眾已漸瞭

解與認知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與其所能帶來的無窮潛力及經濟契機，激發

出民眾對於地方發展與環境改善的想法與思維，但民眾願意親身參與、投入

執行的動能，確有待引動與提升。另部份地方意見領袖仍較期待地方日後工

業進駐與開發的可能性，仍需足夠時間與空間持續溝通。 

（二）環境資源彙整與資料庫建置  
從調查到瞭解地方各面向環境資源與特質，彙整、分析、歸納而呈現地

方環境資料與生態資料庫，並在未來可透過資料庫認識地方特色資源、生態

資源與特質，從而檢視地方發展困境與方向。促使民眾更加瞭解本地環境特

質與重要資源，提升並豐富民眾環境認知與認同感。 

（三）發展方向擬定與階段性推動  
透過對環境現況的瞭解，從法律面、經營管理面及地方居民意見調查分

析擬定行動計畫之推動策略，若日後推動行動計畫可分為短中長期三階段，

循序漸進持續推動，宜避免過於積極挑戰地方領袖意見，尋求緩和方式，以

觀念溝通、凝聚共識、長期願景的階段性策略，逐步凝聚共識與滿足居民期

待，建構地方永續發展環境的目標。 

 

 



 

 
 

8-2 

二、建議  

依據本計畫執行情形與操作困難在此提出建議，針對大城地區的未來主要提

出階段性之兩個方案，提供彰化縣政府以及大城鄉公所後續進行環境保育各項工

作時之參考。 

（一）全面推動保育行動方案  
在國家重要濕地保育的前提下，目前地方民意透過溝通，部分居民對於

環境改善態度的認知與環境保護的觀念轉變已略有成效，若地方未來決定全

面推動保育行動，將可透過此一方案，循序漸進與地方溝通與互動，並採三

階段式的推動策略，進行下列濕地環境永續經營與保育工作，達成地方永續

發展與經營目標，提出此方案策略供鄉公所參酌。 

1.第一階段 --觀念溝通階段  

(1)永續環境改善  

為關注地方居民民生問題與建立未來發展基礎，初步建議透過環境

的基礎改善、整理清潔，提升居民對地方環境之信心認同，並讓民

眾感受到各界投注的心力與對鄉民民生問題的關注，進而與地方建

立良好溝通管道。主要工作針對濱海區域與社區髒亂點加強基礎環

境保護改善，包含泥灘淨灘、外來物種清除、漂流木清除、垃圾清

運、潮池整併等基礎環境改善工作，由鄉公所發起整體環境清潔改

善作業，結合居民、社區環保志工、清潔隊等，全面進行環境的審

視與清潔整理，共同協助地方環境的維繫與保護工作，對堤外灘地

及堤岸周邊進行現況環境保護改善，以建立永續環境發展之基礎。 

2.第二階段 --凝聚共識階段  

(1)海岸防風林營造與社區再生  

為進一步活絡地方生機與富麗農村氣息，帶給濱海社區發展能量，

建議透過社區組織、工作坊、巡守隊等的成立，透過公部門運用獎

勵引動、水保局的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農委會的平地造林補助計畫、

環保局的社區環境改造補助計畫等的補助、引領方式，鼓勵在地居

民親身參與公眾事務，發起對生態、社區生活等空間環境的營造，

共同積極進行各面向的社區營造工作，同時配合減緩地區環境災害

之措施，如防風林帶、排洪道、滯洪池之設置，提供多樣化生態棲

地型態與提升社區生活環境品質與空間美質，以利環境永續經營。

而防風林帶營造則以保育、復育、教育等三大主軸建構植物生態體

系，導入防風定沙、耐鹽之海濱植物，並以在地原生物種為優先栽

植。各項社區營造工作配合輔導社區組織運作、產業經營的人才培

育課程等，以共同強化社區安全與提升生活福祉，建構地方享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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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經營機制與生活空間。 

3.第三階段 --長期願景階段  

(1)普及環境教育  

待地方民意共識建立，需建立長期維護與完備發展機制，應充分落

實與持續環境保護與教育工作，各項生態、環境資源觀察空間與必

要導覽措施，須配合設置，建議依循本計畫分區劃設，落實分區劃

設構想，使堤防外溼地環境減少開發與破壞行為，維持生態棲地更

大的族群量與棲息空間，內陸則重點培養民眾建立環境保育觀念與

營造濱海社區總體營造示範地區，並依適當區域設置點、線、面狀

之整合性的環境解說導覽系統設施與空間建立，結合本地文史、生

態環境特色資源，配合在地民眾之導覽解說培訓、資源調查認識、

導覽教材呈現等，支援提供民眾在本地能有多元化的生態體驗、環

境導覽欣賞等服務，以將環境教育觀念普及與深植日常生活中。 

(2)分享資源成果  

本地環境資源、生態物種種類豐富，具備國際性的環境發展條件與

機會，推動後期則建議本地可向中央爭取成立具國立海洋生物館水

準的環境教育服務中心，結合本鄉自然生態風光、夕照美景、自行

車濁水溪堤岸之旅、海岸濕地體驗，夜深人靜遠眺六輕工業區燈火，

由公部門開發興建，透過地方社區管理組織的經營管理，由在地人

經營並分享地方特色資源、行銷國際，未來更可望帶動地方商機，

進一步運作地方營利，改善鄉民生活水準，並讓全國民眾增加休憩、

觀光場所，同時提升民眾愛護濱海生態與環境觀念。 

（二）暫緩或取消保育行動策略方案  
現況上，各地方意見領袖仍較抱持反對大城濕地被劃設為國家重要濕

地，敞若地方意見領袖仍堅持反對大城濕地被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在短時

間內溝通的空間與機會均有限的情況下，傾向不接受不申請有關國家重要濕

地的補助經費與保育措施，期待日後工業進駐與濕地開發機會。基於尊重部

份地方領袖民意之立場，建議以不進行或暫緩保育行動方案各項策略之推動

與設施設置，僅先初步進行地方觀念溝通階段之作為，如基礎環境的清潔、

維護整理等工作，建立地方良善環境基礎，以利持續日後溝通管道暢通與奠

定地方發展基礎。爾後再視與地方意見領袖、民眾互動溝通的成效後，再行

推動後續保育行動方案之各項策略工作。提出此一方案供鄉公所參酌。 


